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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的比较分析 

——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摘 要】：就城镇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进行比较。依据北京、上海、广州 2012年以来公布的有关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对其个人账户门（急）诊及住院起付标准、封顶线、偿付比例、退休连续缴费年限等方面

的指标进行了分析。在有关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方面，各城市均有较大的差别。即使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这

三个城市的医疗保险中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政策体现也并不充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老龄群体，更需要的是国家

能从制度层面给予健康保障，并在具体政策方面予以体现。 

【关键词】：老龄群体，医疗保险，医疗费用 

城镇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比较 

1.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有关老龄群体的一般规定 

1998 年，我国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

缴纳。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社会统筹基金，一部

分（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的 30%左右）划入个人账户，具体比例由统筹地区根据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等因素确定。退

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

顾。 

1.2 三城市城镇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差异 

1.2.1 个人账户的筹资与支付范围 

北京、上海、广州在对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的划入标准方面是一致的，即依据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

定比例。区别在于具体划入比例及使用范围有所不同。北京、上海参照相应的筹资标准，依据年龄进行定额划入，广州则依据

筹资标准进行比例划入。在支付范围方面，北京、上海个人账户主要规定用于支付门（急）诊医疗费用，定点药店购药，统筹

基金无法报销的需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广州个人账户在北京、上海规定的范围外，还可以用于预防接种及体检，并可与亲

属共享。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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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门（急）诊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及封顶线 

北京、上海、广州针对门（急）诊的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及封顶线规定各有不同。在起付标准方面，北京、上海以 70岁为

标准区别对待，北京规定了 1300元的起付标准，上海规定用完个人账户当年计入资金后，起付标准为 700元；广州没有设立门

（急）诊起付标准。在门（急）诊起付后，三个城市均按医院类型规定了 70%～85%的报销比例。门（急）诊费用封顶线方面，

北京设定为 2万元／年，广州设定为 3600 元／年，上海没有设定门诊的报销限额。见表 2。 

 

1.2.3 住院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封顶线及超出封顶线部分 

北京、上海、广州在住院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封顶线及超出封顶线部分等的规定有较大差异。关于起付标准，北京是按

第一次住院与第二次住院进行划分；上海依据退休老年人出生及退休时间等条件，将起付标准划分为两个档次；广州依据住院

级别的不同，将住院起付标准划分为三个档次。关于报销比例，北京依据医院级别，并实行累进报销制度；上海则是按统一比

例报销；广州依据住院级别相应制定三档。三个城市均划定了年度 30万以上的报销封顶线，并就超出封顶线部分出台了各种措

施。见表 3。 

 

1.2.4 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缴费年限 

针对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缴费年限方面，北京、上海与广州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北京规定，累计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男性满 25 年、女性满 20 年，上海规定男女缴费年限累计均需超过 15 年，广州规定男女均需超过 10 年，职工退休后

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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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龄群体医疗保险政策的问题分析 

2.1 个人账户的筹资标准与使用范围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在针对退休人员划入个人账户的规定中，我国各统筹区域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1）按本人退休费或

养老金划入；（2）按本统筹区域职工月平均工资划入；（3）按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划入；（4）按固定金额划入。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在对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划入标准方面均依据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与

按本人退休费或养老金，或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划入相比，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从具体划入比例与金额来看，

三个城市依据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划入个人账户比例为 4.0%～4.8%。北京以 70 岁为分界线，上海以 75 岁为分界线，

高低年龄段形成 0.5%（120元／年～140元／年）的差距；广州则没有在年龄方面进行细分，其划入的比例与北京、上海相比也

不高。作为经济发达的三个城市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均在 1350元／年以下，若加上个人账户中划出的门诊统筹基金或大额医疗

费用，实际划入老年人个人账户的比例会更低。因此，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保障能力有限，不足以抵御大病风险，同时个人账户

有限的使用范围也限制了被保险人间的风险分担。 

2.2 门诊与住院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及封顶线 

从门诊方面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在选择社区或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以及三级医院就诊方面，均设定了不同的报销比例。

在门诊待遇方面，广州的社区或基层与其他类别医院的报销比例差距较大，而北京、上海设定的报销比例差距则较小。 

从住院方面来看，北京是按第一次住院与第二次住院划分起付标准，针对不同费用阶段，一、二、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差

距为 1.2%～1.8%；广州依据住院级别的不同，将住院起付标准划分为三档（280 元、560 元与 1120 元），一、二、三级医院的

报销比例差距为 3.5%；上海则依据退休老年人出生及退休时间（69岁以下，70岁以上）等条件，将住院起付标准对应划分两档

（1200 元和 700元），对住院级别并未作区别，统一比例报销。从封顶线方面来看，三个城市规定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均在 30

万元以上，“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仍能报销一定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筹区域经济实力的体现。 

北京、上海与广州起付标准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消费行为，避免了不设起付标准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三个

城市对老年群体超过起付标准部分的报销比例的规定也较高，对参保人员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但同时，针对不同等级的医

疗服务机构设定的报销比例方面差异较大。 

2.3 累计缴费年限 

北京、上海、广州规定的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的缴费年限差距很大。伴随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在退休老年

人群增多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加速。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近几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增长率逐年降低，目前已经明显低于支出增长率。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增速会持续大于收入增速。过长的累计缴费年限会影响

到老龄人群的医疗保障待遇，而过短的累计缴费年限则会影响到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3.1 调整个人账户功能，突出互助共济，扩展使用范围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设置有其特定背景，取消需要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要通过扩大个人账户使用

范围，将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扩展到家庭成员。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医疗费用将不断上涨，应更加突出个人账户的纵向积累

功能。但在现行标准下，划入老年人个人账户的资金数量极为有限。为此，应借鉴广州个人账户的使用，将其扩展为家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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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相结合，增加互助共济性；将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扩大到老年人疾病预防保健，提高老年人群的健康意

识，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进而相应减少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与时同时，依据老年人的患病特点，出台鼓励性政策，

鼓励用个人账户的资金购买老年人健康体检，或购买商业保险、老年人护理保险等，增加分散疾病风险的能力。 

3.2 调整门（急）诊与住院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及封顶线 

门（急）诊与住院起付标准、共付比例及封顶线是参保人分担医疗保险费用的方式，也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的有效

措施。一方面，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结合不同的参保年限，应适度降低起付标准，提高报销比例与封顶线。这一调整不仅表

现在数字或比例方面，还应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侧重于从实际效果上减少老年人的医疗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在起付标准、报销比例与封顶线的设计方面要体现出政策的引导性。社区卫生机构分布在居民的居住地，就诊

方便，还可以进行入户服务和定期健康检查与预防保健，这些功能特别适用于老年人的就医需要。各地政府可通过对医疗保险

费用补偿的激励机制，如拉大社区医院与其他级别医院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真正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转变其向大医院求医

的习惯，吸引老年人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转向社区，进而优化资源配置。 

3.3 调整退休后缴费方面的规定，增加筹资渠道 

1998 年颁布枟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枠时，退休人员不缴费，所需的医疗保险费由单位和在职职工分

摊。但随着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比例的下降，退休人员不缴纳医疗保险费用，对维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平衡提出了挑战。应考

虑老年人医疗保险基金多渠道筹资。综合考虑统筹区域的财政状况，拓展融资渠道，如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捐赠等；针对有

固定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结合其支付能力，达到一定收入标准的老年人明确其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缴费。与此同时，对缴费

能力不足或无能力缴费的人群，国家或地方政府要给予财政补贴，以保障医疗保险的公平性。 

结语 

公平地享有医疗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北京、上海、广州的城镇老年人医疗保险政策的比较中可以看

出，在有关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门（急）诊及住院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及封顶线等政策规定方面，各城市均有较大的差别。即

使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这三个城市的医疗保险政策中针对老龄群体的设计也并不充分，还需要在深化医疗保险改革的过程中，

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给予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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